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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司司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

(a) 上訴反對取締的特別程序上訴反對取締的特別程序上訴反對取締的特別程序上訴反對取締的特別程序；及；及；及；及

(b) 處理受取締組織資產的安排處理受取締組織資產的安排處理受取締組織資產的安排處理受取締組織資產的安排

的諮詢的諮詢的諮詢的諮詢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政府當局的下列建議徵詢意見   

(a) 上訴反對取締的特別程序；及

(b) 處理受取締組織資產的安排。

上訴反對取締的特別程序上訴反對取締的特別程序上訴反對取締的特別程序上訴反對取締的特別程序

2. 《國家安全 (立法條文 )條例草案》第 4部 (條例草案第 13至 15條 )
載有對《社團條例》 (第 151章 )的修訂；經修訂後，該條例可賦權保安
局局長取締本地組織。根據條例草案第 15條，新訂的法例第 151章第 8D
條訂明，有關人士有權針對該項取締向原訟法庭提出上訴。新訂的第

8E條規定，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可為上訴訂立規則，令原訟法庭可在上
訴人及他委任的任何法律代表缺席的情況下進行法律程序，而該等規

則亦須就以下事宜訂定條文   

(a) 委任一名法律執業者為上訴人的利益而行事的權力；及

(b) 該法律執業者的職能及責任。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中有關條例草案第 15條的相關摘錄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3. 政府當局其後就條例草案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稿，

提出新訂的第 151章第 8E條，訂明保安局局長可就上訴訂立規例，令原
訟法庭可在上訴人及他委任的任何法律代表缺席的情況下進行法律程

序。倘根據 8E條訂立的規例令原訟法庭可在上訴人及他委任的任何法
律代表缺席的情況下進行法律程序，該等規例應就上文第 2(a)及 (b)段
所列事項訂立條文。該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亦建議訂立新的第 8F
條，訂明可由一個規則委員會就上訴訂立規則。載有並標明有關委員

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條例草案文本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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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府當局已提供文件，闡釋代表上訴人利益的特別代訟人的

職能，以及選擇特別代訟人的事宜。該文件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I。

處理受取締組織資產的安排處理受取締組織資產的安排處理受取締組織資產的安排處理受取締組織資產的安排

5. 條例草案中並無任何處理受取締組織資產的明訂條文。

6. 政府當局已提供文件，說明應否在條例草案加入有關條文，

以處理根據建議新訂的第 8A條被取締組織的資產。該文件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V。

7. 政府當局其後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稿，就第 151章訂
定新的附表 2，以處理某組織根據建議的《社團條例》第 8A條被取締後
的後續事宜。有關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稿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V。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3年 6月 19日



對對對對《社團條例》的修訂《社團條例》的修訂《社團條例》的修訂《社團條例》的修訂

第第第第 15 條條條條

取締危害國家安全的組織

21. 為了禁止組織進行確實危害國家的活動，第 15 條訂定新的
《社團條例》第 8A 條，以賦權保安局局長取締危害國家安全的組
織。在行使該項權力時，須按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有關保護國家安全的準則屬必須和相稱的標準，並出現下述其中一

種情況 -

(a) 有關組織的宗旨或其中一項宗旨是從事叛國、顛覆、分

裂國家、煽動叛亂或諜報活動；

(b) 有關組織已作出或正企圖作出叛國、顛覆、分裂國家、

煽動叛亂或諜報活動；或

(c) 有關組織從屬於某內地組織，而該內地組織已被中央藉

明文禁令並按照國家法律，以保障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

為理由禁止運作。

某本地組織“從屬＂於一內地組織的釋義，衹為前者接受後者可觀

的財政資助、前者受後者指示或控制，或前者的政策由後者釐定。

新訂的第 8C 條訂明，支援受取締組織或為受取締組織安排活動，
即屬犯罪。

22. 新訂的第 8D 條訂明，任何因保安局局長取締某組織的決

定而感到受屈的人士，可向原訟法庭提出上訴以推翻該項取締。新

訂的第 8E 條訂明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可訂立規則，就上訴程序作出
規定。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國家安全 (立法條文 )條例草案》︰  
上訴反對取締的特殊程序  

 本文闡釋特別代訟人的建議職能，以及政府有關如何在某一

案件中選擇特別代訟人的建議。  

背景  

2. 53 號文件第 45 段闡釋特殊程序如何應用於反對取締的上訴
機制的構想。該段全文如下－  

“45. 尤其是－  

(1) 法院會決定保安局局長可否拒絕向上訴人或其法律代表
披露任何一項資料、理由或證據，在作出有關決定前，
可由特別代訟人代表上訴人作出申述；  

(2) 在可能不涉及披露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利益資料的
情況下，保安局局長須以一個可向上訴人交待的形式，
提供一份未曾披露的資料的陳述書；  

(3) 法院只可在有必要確保資料不會在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
安全利益的情況下披露時，才可在上訴人及其法律代表
缺席的情況下，進行聆訊或任何部分的聆訊；  

(4) 特別代訟人可藉下述方法代表上訴人的權益－  

(a) 在上訴人及其法律代表不得在場的任何法律程序
中，向法院作出陳詞；  

(b) 在任何上述的法律程序中，盤問證人；  

(c) 向法院作出書面陳詞。” 
 

特別代訟人的職能  

3. 政府建議特別代訟人的職能以這方面的英國法例為依據，訂

明特別代訟人－  

(1) 在上訴人和他的任何法律代表不得在場的任何相關法律
程序中代表上訴人的利益；  

(2) 不須向委任他代表其利益的人負責。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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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這些條文的效力是訂明特別代訟人有法定責任代表上訴人的

利益，但上訴人與特別代訟人之間並無一般的當事人／律師關

係。  

5. 特別代訟人的詳細職能可見於《 1998 年入境事務上訴特別
委員會 (程序 )規則》 (Special Immigration Appeals Commission 
(Procedure) Rules 1998)(見附件 )。相關的規則計有：第 7、
10(3)、11、16 及 22(2)條。  
 

選擇特別代訟人  

6. 就英格蘭而言，特別代訟人由檢察總長委任。然而，我們不

建議由政府官員委任建議法例下的特別代訟人。  

7. 選擇程序的細節將會載列於有待立法會審批的附屬法例內。

擬備附屬法例時須考慮以下原則－  

(1) 必須符合《基本法》第三十九及三十五條；  

(2) 必須確保上訴人的利益由一名資深和獨立的私人執業律
師代表；以及  

(3) 必須確保資料不會在違反國家安全利益的情況下被披
露。  

8. 政府目前的構思是以訂立規例的方式容許上訴人從律政司司

長核准的資深獨立律師名單中選擇特別代訟人，這樣可以符合上

述三項原則。  

 

律政司  
二零零三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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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 (立法條文 )條例草案》：  
受取締組織的資產  

 

 本文討論是否應在條例草案加入有關條文，以處理根據建議

新訂的《社團條例》第 8A 條被取締組織的資產。  

現時條例草案的情況  

2. 現時，條例草案沒有任何處理受取締組織資產的明訂條文。

因此，該等資產的分發，受到有關類別組織的相關法例或普通法

原則所規管。舉列說，假如受取締組織屬合夥形式，則《公司條

例》 (第 32 章 )第 X 部適用。根據第 X 部，非註冊公司在指明情
況下可被清盤，資產則按該條例分發。某些根據特定條例成立的

組織 (例如儲蓄互助社 )受該等條例的清盤條文所規管。  

3. 一般而言，現行法例能充分處理受取締組織的清盤及資產分

發事宜。不過，可能適宜就兩個範疇訂明特定條文。  

非註冊公司  

4. 《公司條例》第 327(3)條列明非註冊公司可被清盤的情況。
現將有關情況載列如下－  

(a) 如公司解散或已停業，或只為將事務結束而繼續營業；  

(b) 如公司無能力償付其債項；  

(c) 如法院認為將公司清盤是公正公平的。  

5. 由於非註冊公司被取締後，會使該組織不能繼續其活動，在

上述清盤的理由中加入根據《社團條例》第 8A 條而進行的取

締，可能是恰當的做法。此外，為方便在適當的情況下進行清

盤，公司註冊處處長可獲賦予權力向法庭申請將受取締的非註冊

公司清盤。由於取締非註冊公司會使該公司的進一步活動不合

法，政府認為當法庭收到該公司的清盤申請時，須將之清盤。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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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第 32 章註冊的公司  

6. 條例草案附表載有《公司條例》的修訂 (第 2 段 )，該修訂的
效力是受取締組織如屬《公司條例》下的註冊公司，則會自登記

冊中剔除，而公司亦會解散。根據第 32 章第 292 條的一般規
則，歸屬已解散公司或以信託形式代已解散公司持有的所有財產

及權利均歸屬政府。然而，在受取締的情況下應用該規則卻可能

不恰當，因為 (舉例說 )公司的真誠債權人會蒙受損失。  

7. 第 32 章第 360C 條載有關於剔除和解散公司的相若條文。該
條文授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命令，將假若是社團而須根據

《社團條例》第 8 條遭禁止運作的公司剔除。然而，第 360C 條
所訂的剔除條文須受第 360D 至 360M 條規管，後者就破產管理

署署長向債權人作出的公司資產分發 (以及其他事情 )訂定條文 (見
附件 )。  

8. 由以上條文訂明的處理根據第 8A 條被取締的公司的制度，

看來遠較處理解散不營運公司的條文完善和公平。因此，將這些

條文應用於根據第 8A 條解散的規定，可能是恰當的。  

根據其他條例註冊的組織  

9. 根據第 8A 條被取締的組織可能是根據《公司條例》以外的

條例註冊的。在這個情況下，該註冊須予以取消。為確保符合上

述情況，法例訂明負責備存登記冊的人士須取消受取締組織的註

冊，可能是恰當的。  

10. 在取消註冊後，可根據相關的法例將該組織清盤；如該條例
沒有清盤的條文，則可根據《公司條例》將該組織清盤。  

 

律政司  
二零零三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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